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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情况 

一、 单位职责和机构设置 

（一）单位职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是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直属的科技型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加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东

北森林资源监测中心、草原资源监测中心、国家公园监测评估研究中

心、湿地资源监测中心、荒漠化监测中心、陆生野生动物与野生植物

监测中心、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中心、生态监测评估中心、卫星林业应

用中心、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林业教材制播中心等牌子，以调

查监测评估、规划咨询设计、遥感测绘信息、科教影像传媒、研发应

用标准、对外合作开发为主业。主要职责如下： 

1、负责全国森林、草原、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湿地、荒漠

化和沙化土地、野生动植物、林业碳汇、生态等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价

以及森林草原火灾风险普查的技术支撑； 

2、承担区域森林督查以及营造林、退耕还林、公益林、天然林、

林地征占用等国家级核（检）查、验收； 

3、承担林草和生态建设综合成效监测与评估； 

4、承担国家林草中长期发展规划、重点流域和区域专项规划、

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规划编制； 

5、负责国家自然资源和空间基础信息库林草分中心和国家林草

数据集成建设，承担局林草生态网络感知系统建设与平台运维、局域

网运行、卫星遥感应用、测绘制图服务； 

6、负责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林业和草原专题教材制作，



承担林草节目制播、专题影视制作、信息宣传服务； 

7、负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资源和环境管理重点开放性实验

室建设，承担林草发展战略研究、林草理论与技术方法研究、技术成

果研发应用和推广示范； 

8、负责全国森林资源、草原、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湿地保

护、营造林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常管理，承担林草标准编制与宣贯、

《林业资源管理》期刊出版、有关科技平台建设等； 

9、承担生态工程咨询设计和技术服务； 

10、承担林草国际履约和对外合作项目实施； 

11、承担局交办的和有关单位委托的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下设 22 个

业务部门，分别是：森林监测评估处、森林调查评价处、草原调查监

测评价处、湿地调查监测评价处（GEF 湿地项目办公室）、荒漠化监

测评估处、野生动植物调查监测处、国家公园监测评估处、自然保护

地监测规划处、碳汇计量监测评估处（数据中心）、生态环境监测评

估处、自然资源资产评估处（林业项目评估处）、发展规划处、工程

咨询设计处（工程标准定额处）、生态修复规划设计处、林场种苗规

划设计处、森林经营规划设计处（森林经理研究室）、风景园林规划

设计处、生态旅游规划设计处、林业产业规划设计处、卫星遥感监测

处、生态文化传媒处、信息网络技术处（《林业资源管理》编辑部）；

8 个管理部门，分别是：办公室、党群工作处、人事处、生产经营处、

科技质量处、财务处、纪检审计处、基建处；2 个院属公司，分别是



北京林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中林华联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控股）。 

 二、单位人员情况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编制 309 人，截至 2020 年 7

月，编制内在职人员 267 人，离退休人员 170人。另有编外聘用员工

和劳务派遣员工 67人。在职人员中，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 257 人，

占全院职工总数的 96%。硕士博士人员 157 人，教授级高工 54 人，

高级工程师 98 人，咨询工程师 23 人，监理工程师 11 人，注册测绘

师 3 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4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百千万

人才工程”省部级人选 12 人。 

 



第二部分 2021 年部门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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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开表 2 

 



单位公开表 3 

 



单位公开表 4 

 
 

 



单位公开表 5 

 



单位公开表 6 

 



单位公开表 7 

 
  



单位公开表 8 

 
备注：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单位公开表 9 

 
备注：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第三部分 2021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 部门总体收支情况说明 

（一）总体收支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简称：

局规划院，下同）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2021 年收

支总预算 54,352.55 万元。收入包括：上年结转 4,729.11万元、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6,131.56 万元、事业收入 32,991.88 万元、其

他收入 500.00万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98.50万元、

农林水支出 50,503.11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120.94 万元、结转下

年 1,030.00万元。 

（二）收入情况 

局规划院 2021 年收入预算 54,352.5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收入 16,131.56 万元，占比 29.68%；事业收入 32,991.88万

元，占比 60.70%；其他收入 500.00 万元，占比 0.92%；上年结转

4,729.11 万元，占比 8.70%。 

 

（三）支出情况 

局规划院 2021 年支出预算 53,322.5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9.68%

60.70%

0.92%
8.70%

2021年收入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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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52.84万元，占比63.11%；项目支出19,669.71万元，占比36.89%；  

 

（四）结转下年情况 

结转下年 1,030.00万元。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局规划院 2021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为 20,860.67 万元。其中

当年拨款收入 16,131.56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上年结转

4,729.11 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97.26万元，占比 0.47%；农林水支出 19,887.47 万元，占

比 95.33%；住房保障支出 875.94 万元，占比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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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厉行节约办一切

事业，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重点压减了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森林

资源管理项目、执法与监督项目、对外合作与交流项目、行业业务管

理项目等项目支出中涉及的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同时合理保障了自然

保护区管理、湿地保护、防沙治沙、信息管理、草原管理等支出需求。 

局规划院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6,131.56万元，比2020

年执行数增加 1,224.93 万元，增长 8.22%；扣除中央基建投资后，

比 2020 年同口径增加 3,168.93 万元,增长 24.45%。具体情况如下：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2021 年预算 97.26 万元，比 2020年执行数减

少 39.83万元，降低 29.05%。主要原因：离退休人员工资纳入社保，

发放口径产生变化。 

（二）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森林资源管理（项）

2021年预算 2,286.00万元,比 2020年执行数减少 1,395.00万元,降

低 37.90%。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相关经费。 

（三）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自然保护区等管理（项）

2021年预算数 200.00 万元，占部门支出总额的 1.24%，主要用于开

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制定自然保护地考核评估管理相关措施、建

设自然保护区监管平台与培训平台、编制年报、进行自然公园基础管

理等方面。 

（四）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动植物保护（项）2021

年无预算，比 2020年执行数减少 20.00 万元，降低 100.00%。主要

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相关经费。 

（五）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湿地保护（项）2021



年预算数 130.00 万元，占部门支出总额的 0.81%，主要用于西藏东

部和南部地区的泥炭沼泽野外调查方面。 

（六）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执法与监督（项）2021

年预算数 156.00 万元，比 2020年执行数减少 121.00 万元，降低

43.68%。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林政执法督查等相关经费。 

（七）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防沙治沙（项）2021

年预算数 380.00 万元，占部门支出总额的 2.36%，主要是用于启动

全国性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年度趋势监测试点工作及第六次全国荒

漠化监测汇总分析工作。 

（八）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对外合作与交流（项）

2021年预算数 66.00 万元，比 2020 年执行数减少 51.68万元，降低

43.92%。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履行国际公约与国际合作配

套项目相关经费。 

（九）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信息管理（项）2021

年预算数 6,000.00万元，占部门支出总额的 37.19%，主要用于林草

局重点工作—林草生态网络感知系统项目的相关业务开展。 

（十）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林业草原防灾减灾（项）

2021 年预算数 2,905.00 万元，比 2020 年执行数减少 846.00 万元，

降低 22.55%。主要是压减了储备防火物资的采购经费。 

（十一）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草原管理（项）2021

年预算数 327.60 万元，占部门支出总额的 2.03%。主要是草原管理

业务为新划入林草局统管的业务，需要逐步开展全国性的草原监测评

价工作。 

（十二）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行业业务管理（项）

2021年预算数 490.00 万元，比 2020 年执行数减少 772.40万元，降



低 61.19%，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林草重点工作系列宣传

片和短视频制作、陆地碳卫星、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林业专题

教材制播相关经费。 

（十三）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其他林业和草原支

出（项）2021 年无预算，比 2020 年执行数减少 2,024.00万元，降

低 100.00%。主要原因是压减事业单位资产运行维护项目支出、基本

建设项目支出减少。 

（十四）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2021年预算数 585.14 万元，与 2020 年执行数持平；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2021

年预算数 65.42万元，与 2020年执行数基本持平；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2021

年预算数 225.38 万元，与 2020年执行数基本持平。 

局规划院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3,190.96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2,638.36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82.68%，主要包括：基本工

资、津贴补贴、住房公积金、离退休费。日常公用经费 552.60 万元，

占基本支出的 17.32%，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

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会议费、

培训费、公务接待费等。 

四、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局规划院 2021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3.80万元，比 2020

年减少 5.00万元，下降 56.82%。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 3.00 万元，

比上年减少 5.00 万元，下降 62.50%。主要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过紧日子”的要求，进一步压减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 

五、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单位公开的政府采购预算口径为 2021年本单位基本支出、项目

支出中用于政府采购的金额之和。局规划院 2021年政府采购预算总

额 5,509.16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2,009.92 万元、政府采

购服务预算 3,499.24 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安排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资

金，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及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

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

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包括投资收益、利息收入、捐赠

收入、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出租收入等。 

四、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

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用于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经费以及为离

退休人员提供管理服务工作的离退休干部局的支出。事业单位离退休: 

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用于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六、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部门预算管理的用于林业和草原方面的支出。 

（一）事业机构：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部门预算管理的林业

事业单位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 

（二）森林资源管理：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部门预算管理的

森林资源核查、监测、评估、经营利用、林地保护等方面的支出。 

（三）自然保护区等管理：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部门预算管

理的除国家公园外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

等自然保护地建设、调查、规划、监测、管护、能力提升、生态补偿、

生态保护和修复、科研、宣传及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四）动植物保护：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部门预算管理的动



植物资源及其生存环境调查、监测，动植物资源保护管理、野外放归、

巡护，濒危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濒危野生动植物拯救、繁育

及进出口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五）湿地保护：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部门预算管理的湿地

保护和管理方面的支出。 

（六）执法与监督：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部门预算管理的林

业和草原执法与监督队伍建设，刑事、行政案件受理、查处和督办，

行政许可、复议与诉讼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七）防沙治沙：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部门预算管理的荒漠

化和沙化土地普查、监测、防治及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八）对外合作与交流：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部门预算管理

的履行国际公约、国际合作项目管理、对外联络等交流合作方面的支

出。 

（九）信息管理：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部门预算管理的信息

化建设、运行维护及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十）林业草原防灾减灾：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部门预算管

理的为预防和处置病虫害等有害生物灾害、野生动物疫病灾害等方面

的支出。 

（十一）草原管理：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部门预算管理的草

原草场调查、规划、监测、管护、生态保护和修复等方面的支出。 

（十二）行业业务管理：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部门预算管理

的反映行业标准、政策法规、规划规程制定，生态工程及项目的可研、

评审评估、绩效评价、检查验收，资金资产监督管理，统计调查与数

据分析发布，建议建策，森林认证，林产品质量监管，新品种及知识

产权保护，生物安全与遗传资源管理，重大宣传，人才发展等方面的



支出。 

（十三）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部门预

算管理的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林业和草原方面的支出。 

七、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指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机关及局属单位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用于住房改革方面的支出。住

房改革支出包括三项：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和购房补贴（指无房和

未达标住房补贴）。其中： 

（一）住房公积金：是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由

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备金。该项政策始于上世纪九十

年代中期，在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中普遍实施，缴存比例

最低不低于 5%，最高不超过 12%，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上年工资，目

前已实施近 20 年时间。行政单位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公务

员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机关工人岗位工资和技术等级（职务）工资、

年终一次性奖金、特殊岗位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规范后发放的

工作性津贴、生活性补贴等；事业单位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

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特殊岗位津贴

等。 

（二）提租补贴：是经国务院批准，于 2000 年开始针对在京中

央单位公有住房租金标准提高发放的补贴，中央在京单位按照在职在

编职工人数和离退休人数以及相应职级的补贴标准确定，人均月补贴

90 元。 

（三）购房补贴：是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

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的规定，从 1998 年下半年停止实物分房

后，房价收入比超过 4 倍以上地区对无房和住房未达标职工发放的住

房货币改革补贴资金。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从 2000年开始发放购房补



贴资金，地方行政事业单位从 1999 年陆续开始发放购房补贴资金，

企业根据本单位情况自行确定。在京中央单位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单位〈关于完善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

制度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规定的标准执行，京外中央单位按照所在

地人民政府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政策规定和标准执行。 

八、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

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九、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

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一、“三公”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

是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

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

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

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

（含外宾接待）支出。 

 


